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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苗基金回應一名組織高層與兒童親暱合照事件 

 

鑒於近日在網上討論區中，有網民發現一名聲稱為爭取種族平等

的組織高層，透過組織接觸兒童，並與兒童拍攝大量親暱照片。

從照片當中，我們看到有很多不必要的身體接觸及令人聯想到兒

童色情(child pornography)或戀童癖 (Pedophilia)，護苗基金對此

非常關注，並有以下回應：  

 

⚫ 本會已就事件於今日（5月 17日）到深水埗警署通報警方。 

 

⚫ 任何一個組織或機構，在提供服務給兒童的時候，是有責任確

保員工、有關人士、機構的運作和活動不會傷害兒童。該名高層

與兒童的照片都有涉及觸碰到兒童的私人部位，對此是不能接受

的。 

 

⚫ 表面看來，雖然照片中兒童都是自願合照，但一般小孩未能分

辨對錯，她心目中沒有兒童色情或戀童癖概念，但這並不代表這

些照片是可以接受。 

 

⚫ 呼籲立刻停止傳閱任何令大眾聯想到兒童色情或戀童癖的照

片。兒童是在法律下受保護，即使不違法，任何有可能對他們成

長有壞影響的事情，都應該禁止。 

 

⚫ 保安局應儘快制定立法工作時間表，規定所有從事與兒童和精

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有關工作的人（包括僱主及僱員）均需要接

受性罪行紀錄查核，減少潛在風險，使兒童得到應有的保障。 

 

⚫ 呼籲所有家長，要提高意識保護子女免受傷害，教導兒童保護

自己，就算是”唔清唔楚、曖昧、唔舒服”的身體接觸都要拒絕。 

 

如有任何查詢，可致電 2889 9922與我們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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